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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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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女士：

有關㆓零零㆕年立法會選舉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有關㆓零零㆕年立法會選舉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有關㆓零零㆕年立法會選舉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有關㆓零零㆕年立法會選舉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立法會選舉資助）（立法會選舉資助）（立法會選舉資助）（立法會選舉資助）

（申請及支付程序）規例》（申請及支付程序）規例》（申請及支付程序）規例》（申請及支付程序）規例》

㆓月九日來函收悉，函內已概述小組委員會委員在㆓零零㆕

年㆓月六日會議㆖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答覆如㆘。

貸款與捐贈貸款與捐贈貸款與捐贈貸款與捐贈

(a)點

在小組委員會會議㆖有委員提問，當選的候選㆟可否接受捐

款以支付所招致的審計費用，而這種行為會否構成《防止賄賂條

例》（第 201章）第 4條所指的違法行為。

“選舉開支”的定義載於《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第 554章）第 2條，其意思是 –

“就某項選舉的候選㆟或候選㆟組合而言，指在選舉期間

前、在選舉期間內或在選舉期間後，由該候選㆟或該候選㆟

組合或由他㆟代該候選㆟或該候選㆟組合 – (a)為促使該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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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該候選㆟組合當選；或(b)為阻礙另㆒候選㆟或另㆒候選
㆟組合當選，而招致或將招致的開支，並包括包含貨品及服

務而用於㆖述用途的選舉捐贈的價值”。

由於審計費用不是因為促進競選或阻礙另㆒候選㆟而招致，故不應

視作㆒項選舉開支。相應㆞，當選的候選㆟可接受㆒項利益以支付

所招致的審計費用，而無須在他的選舉申報書報告這項收受。《防止

賄賂條例》第 4 條本身並不禁止收受這類利益，但如當選的候選㆟
決定收受這類利益，他須確保這項收受行為沒有違反第 4 條的相關
條文。

(b)點

在小組委員會會議㆖有委員建議，政府應考慮頒布指引，以

澄清如何界定“有條件貸款”和“有條件捐贈”的類別。我們已在

㆓零零㆕年㆓月五日給小組委員會的函件㆗，陳述在某些特定情況

㆘可如何理解“有條件貸款”和“有條件捐贈”。㆒如我們在㆖次

小組委員會會議㆖所闡釋，要預計所有類別的“有條件貸款”和

“有條件捐贈”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就這方面頒布任何指引。

這事項須由法院作出裁判。當法院接獲案件，便會考慮其論據和情

況，包括有關雙方所達成的實際協定條款，以決定某項“有條件貸

款”或“有條件捐贈”的真正類別。

(c)點

有委員問候選㆟在接受政府的資助金額後，會否獲准就其選

舉開支再接受政黨提供的任何財政利益，而不影響他所獲的政府資

助。

在考慮這問題時，須參考《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和《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相關條文。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60D 和 60E 條，在計算發放給候選㆟的資助金額時，候選㆟所招致
的任何選舉開支必須扣除獲得的任何選舉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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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2 條，“選舉捐
贈”的定義是 –

“為償付或分擔償付該候選㆟或該等候選㆟的選舉開支，而

給予該候選㆟或該等候選㆟或就該候選㆟或該等候選㆟而給

予的任何金錢。”

政黨（或任何組織或個㆟）向候選㆟提供的任何財政利益，

如是用以償付或分擔償付他的選舉開支，應申報為㆒項選舉捐贈，

並計入選舉申報書內。根據所提交的選舉申報書和所獲得的票數，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按照《立法會條例》第 60D 和 60E 條的規定計算
出需發放給候選㆟的資助金額。

倘若候選㆟在提交選舉申報書後和提交申報書的法定期限屆

滿後，獲政黨提出給予財政利益，而雙方的理解是這項利益是用以

支付其全部或部分選舉開支，如他接受該項利益的話，便須根據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40(3)條向法院申請批准更改他
的選舉申報書。總選舉事務主任會根據修訂的選舉申報書，計算須

發放給候選㆟的資助金額。

如果從政黨所得的財政利益足以影響候選㆟所享有的政府資

助金額，而該筆資助已經發放，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要求該候選㆟根

據《立法會條例》第 60H條付還有關多付的款項。

加拿大和德國的財政資助計劃加拿大和德國的財政資助計劃加拿大和德國的財政資助計劃加拿大和德國的財政資助計劃

(d)點

在小組委員會會議㆖有委員要求政府提供有關加拿大和德國

的候選㆟資助計劃的資料。現把我們手頭㆖的㆒些資料夾附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以供委員參考。

從附件 A 可見，我們規例的背景跟加拿大和德國的截然不
同。我們財政資助計劃的目的是向候選㆟（不論他們有沒有政治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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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提供資助，以協助支付其部分選舉開支。反之，據我們了解，

加拿大和德國法例的主要目的是規管政黨的運作，並就這些運作提

供資助。

與選舉有關的活動指引與選舉有關的活動指引與選舉有關的活動指引與選舉有關的活動指引

小組委員會委員要求當局提供有關在選舉申報書㆗申報貸款

利息的選管會指引的副本。現把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內的相關部分

的副本夾附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供委員參考。

煩請把本函送交各委員參考。

政制事務局局長

（黎以德             代行）

㆓零零㆕年㆓月十㆔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A

加拿大和德國的財政資助計劃加拿大和德國的財政資助計劃加拿大和德國的財政資助計劃加拿大和德國的財政資助計劃

加拿大

加拿大設有㆒項發還開支的法定計劃，向候選㆟提供資助。

根據該計劃，如候選㆟當選或所屬選區取得不少於 10%的有效選
票，他便獲得發還相等於選舉開支限額 15%的款項。如果候選㆟也
遵守所有選舉後的法定規例，他便合資格獲得第㆓筆款項，數額為

所招致的實際選舉開支的 60%，但須扣除先前在本計劃㆘所發給的
款項。獲發還的總額不得超逾選舉開支限額的 60%。

至於已登記的政黨，他們如在換屆選舉㆗取得的有效選票不

少於總票數的 2%，或他們所支持的候選㆟在選區㆗取得 5%的有效
選票，便可獲得發還他們實際選舉開支的 60%。

如果捐贈和發還款項的總數超過所招致的選舉開支，則獨立

候選㆟需把多付的款項歸還政府。然而，如果候選㆟獲得登記政黨

的支持，則他須把多付的款項轉給其政黨。這類交易須在政黨的每

年財務交易報告㆗申報。

德國

在德國，政黨的角色和職能在德國憲法㆗規定。實施國家撥

款計劃是要向政黨提供財政資助，協助他們履行其角色和職能。根

據計劃，政黨每年所獲的撥款，是以最近㆒次國會選舉㆗所屬候選

㆟取得的有效票數按每票 0.70 歐元（折合為 6.90 港元）計算。此
外，政黨就收取黨員費或捐贈獲得資助(每㆟的資助㆖限為 3,300 歐
元（折合為 32,670 港元）)的每㆒歐元，可獲得 0.38 歐元（折合為
3.80港元）的資助。政黨所得的國家撥款額不應超過其每年收入。

除設有國家撥款計劃外，法例也規定政黨公布帳目，並披露

所有收入來源。另外，法例也致力控制政黨的內部架構，以確保他

們是按民主的方式運作。






